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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处罚工作规范

（简易程序）

一、简易程序适用范围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五十一条的规定，违法事实确凿并有法定依据，对公民处以二百元以下、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三千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的行政处罚的，可以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。法律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二、工作规范及要求
1.在调查或者检查时，执法人员不得少于2人。发现违法事实时，应当主动向当事人出示执法身份证件。

2.现场调查和取证时，应当调查或核对当事人年龄、精神状态等，调查应当客观、公正。对当事人的同一违法行为，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。

3.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加盖“周村区水利局”公章。

4.行政执法行为应当按照规定实行全过程录音、录像。

5.行政执法过程中必须充分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，有条件时应当采取书面方式告知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。

6.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、理由和证据应当复核，不得因当事人申辩而加重处罚。

7.行政执法人员应当自觉接受当事人和群众监督，做到文明执法、规范执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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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周村区水利局备案





当事人履行处罚决定





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，行政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





符合现场收缴罚款情形的，现场收缴，并按规定上缴国库





处罚决定书送交当事人并签名





填写预定格式、编有号码的行政处罚决定书。告知当事人享有的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权力





事实清楚、证据确凿





按照法律法规，认定违法情节适用简易程序





现场调查。告知当事人享有陈述、申辩的权力，听取当时人的陈述、申辩。制作询问笔录、勘验笔录、陈述申辩笔录等材料，并经当事人或现场见证人签名确认





发现涉嫌违法行为，出示执法身份证件





按照法律法规，认定违法情节不适用简易程序的





启动一般程序进行立案调查或依法采取其他处置措施





执行处罚决定








